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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
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条日熔化量 1000 吨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

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

委托单位 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 

项目类别 安全预评价 

项目简介： 

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该公司）成立于 2009 年 06 月 25 日，住所阳江市

高新区平东工业园工业一路 10 号（一照多址），注册资本：五千万人民币，公司类型为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人：曾卓萍，经营范围：产销玻璃；门窗生产、销

售；装饰装修工程；收购玻璃材料；为船舶提供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，在港区内提供货

物装卸（含过驳）、仓储、场地租赁、港内驳运服务；集装箱装卸、堆放、装拆拼箱、集装

箱清洗服务；普通货物水路、公路、铁路运输；货物包装加工处理；为船舶提供电、水服

务；船舶补给供应、船员接送服务；港口设施、设备和港口机械租赁、维修服务；拖轮拖带

作业；货运代理；国内贸易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

出口除外）。（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放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 

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条日熔化量 1000 吨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为扩建项目，

已取得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，项目代码：2020-441700-30-03-021767，拟建设地点

位于阳江市高新区平东工业园工业一路 10 号。该项目总投资约 61022.06 万元，形成日熔化

量 1000 吨/年产量 600 万重箱（折算为产能 30 万吨/年）的浮法玻璃产能，扩建厂区占地面

积约 314824 ㎡，新增建筑面积 44108 ㎡。该项目的产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，也无危险化学

品的中间产品，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。 

项目组长 陈斌 

项目组成人员 李琳、韩效栋 

报告审核人 游海 

过程控制负责人 潘杰 

技术负责人 刘海军 

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该项目的自然环境、周边环境，核对图纸的符合情况。 

评价结论： 

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条日熔化量 1000 吨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的平面布置

符合安全要求，工艺生产方案可行，该公司应在后续项目设计、安装以及试运行过程中，

落实本安全预评价报告所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，确保该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 号）、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

（GB50187-2012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（2018 年版）》（GB50016-2014）、《平板玻璃工厂

设计规范》（GB50435-2016）《玻璃工厂卫生与安全技术规程》（GB15081-94）、等现行国

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，具备建设要求的安全条件。 

现场照片： 

 

 


